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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对社会有奉献的
人。”

“想当一名医生,在人民群众生病的时
候,能献出一份力量。”

“考上理想大学,报效祖国,报效人民。”
……
日前，结束了为期四天的全市巡讲活

动，市检察机关“检心菏护”宣讲团讲师程
曦和同事们打开“梦想箱”,一张张记载着
同学们梦想的纸条鱼贯而出。然而，在众
多纸条中，一张“特别”的纸条让程曦的眼
睛瞬间湿润，“长大后我想成为您——一
名检察官!”四天来的奔波疲惫顿时烟消云
散……

9月 27日至 30日，根据全市各中小学
校法治巡讲订单，市“检心菏护”宣讲团联
合市妇联讲师团，分赴全市 7县 4区 11所偏
远乡镇学校开展“订单式”法治巡讲。令人
耳目一新的授课形式，贴近青春热点的授
课内容，生动有趣的互动游戏，在师生和家
长们中间引起强烈反响，也让这次巡讲之
旅收获了许多个“感动瞬间”。

这次全市巡讲活动与之前不同的是，
巡讲学校全部都是各县区偏远贫困、留守
儿童集中的乡镇学校。

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冯丽说:“之
所以选择这些学校，就是考虑到我们日常
办案中，发现偏远乡镇学校的法治需求往
往更迫切，就像电视剧《隐秘的角落》一样，
我希望我们这次巡讲活动能成为一束光，
慢慢照亮隐秘的角落。”

“感觉这里的孩子更需要法治课。”同
样感触深刻的还有巡讲团成员王娜，“这次
有幸和同事们一起到农村偏远学校巡讲，
虽然过程有劳累、有艰辛，但更多的是感
动，最难忘的就是孩子们清澈淳朴的眼神、
听课时认真专注的表情，还有仰着脸高举
双手抢着回答问题的情景……”

“让家长成为学生，和孩子一起成长。”
这是本次巡讲活动的又一大特点。

在法治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路上，
作为孩子第一任老师的父母也不可缺席。
为了帮助家长掌握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
本次巡讲活动特意邀请资深心理学教授、

高级家庭指导师、齐鲁名校长等专家开设
“家长课堂”，与法治课同步进行。

“这堂课太实用了,给我们做家长的都
提了醒。”“原来当家长有这么多的学问,我
今天真是没白来。”“下次什么时间再开课?
我还想让孩子他爸也来听听。”11场讲座下
来，几乎每场都有家长表示意犹未尽，并主
动向带队检察官反馈。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叫小明……”在
《谁是王者》法治课中，巡讲员杨冰洁将案
例故事化，声情并茂地讲述，潜移默化地把
现场听众带到特定的情景中，让同学们逐
渐“入戏”。

而在《少年的你》法治课中，巡讲员王
亚军特意设置了课堂剧环节，通过角色扮
演，让同学们化身“施暴者”“旁观者”“保护
者”和“受害者”，并请“剧中人物”现身说法，
切身感受、当众分享校园暴力所带来的伤
害，将“灌输式”普法转变为“体验式”普法，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同学们掌握了远离校
园暴力的“巧计妙招”。

不一样的法治课，自然有不一样的教

育效果。巡讲活动结束后，一篇篇“听后
感”“观后感”纷至沓来。其中，一篇特别的

“观后感”让巡讲团的检察官们格外感动和
暖心。女生小刘被好友邀请，一同前去“警
告”一位看不顺眼的女生，虽然小刘不情愿
去，但碍于情面犹豫后还是去了。听完法治
课，小刘非常愧疚，深刻认识到了自己错误
的欺凌行为，主动向那位女生道了歉。

“感觉这些天的辛苦没有白费。”巡讲
员刘迎迎说:“看来我们的法治课，孩子们是
真的听进心里去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
励。真正的教育应当如春风化雨，久久为
功，巡讲活动虽然告一段落，但菏泽未检人
播撒法治种子的步履将一直在路上。”

通讯员 晁 岑 记者 胡德光

本报讯（记者 胡德光）10月 11日，
市政法系统领导干部综合能力提升专题
培训班在西南政法大学开班，邀请西南
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硕士生导师樊伟和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朱颖分别进行了专题授课。

据悉，此次培训班主要内容是深入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按照中央、省委关于新形势下加
强政法队伍建设的部署要求，强化政法
队伍教育培训，提升“三个绝对”政治素

质，推动菏泽市政法工作开创新局面。
培训将分两期进行，10 月 10 日至 16 日
为第一期培训，10 月 17 日至 23 日为第
二期。

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李冠斌表
示，举办此次培训班，是我市成功申报为
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第一期试点城
市的工作需要。通过这次高规格的培
训，必将有力促进我市各级政法系统领
导干部和市域社会治理领导同志的思想
境界、能力素质、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这场听证，我再次感受到了检察机关
的用心良苦和司法的温度。”日前，刚刚参
加完曹县检察院针对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拟作相对不起诉召开的不公开听证会
后，全国人大代表、曹县磐石街道办事处五
里墩村党支部书记王银香说道。

听证会的主角叫小西（化名）。原来，
刚满 17岁的小西，曾在别人的怂恿下，来到
同村某居民家附近实施盗窃。

“这起案件盗窃金额不大，且嫌疑人
系未成年人，具有自首情节，案发后积极

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取得了被害
人的谅解。”该案承办人、曹县检察院第三
检察部副主任王娜介绍道，“在办理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中，为贯彻落实‘教育、感
化、挽救’方针，我们对本案拟作相对不起
诉处理。”

经批准，曹县检察院召开了相对不起
诉不公开听证会，并邀请王银香代表与未
成年人保护组织代表、侦查人员、涉罪未成
年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被害人等有关人
员参加听证会。

在不公开听证会上，办案检察官根据
案情、社会调查情况，对拟不起诉的事实及
法律依据进行了阐述，并向小西宣读了训
诫词，希望他走好今后的人生之路。接着，
检察官向小西父母宣读了责成监护令，要
求他们与小西加强沟通交流，营造良好的
家庭环境，加强对小西的法治教育，提高其
法治意识。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起普通盗窃案，
可我觉得并不普通。”王银香说，“这起案件
中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家境不好，他将来

可能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和顶梁柱，更可
能是这个家庭走出贫困的最大希望，可以
考虑给他一次机会，我同意对其作不起诉
处理。”

小西向听证人员依次当面悔过，表示
已深刻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和社会危
害性，愿意悔过自新，自愿认罪认罚。其父
母诚恳感谢检察机关给予孩子改过自新的
机会，表示今后会做好孩子的监护教育工
作，并再次向被害人表达了歉意。

通讯员 汪 琦 记者 胡德光

近 日, 曹 县 公 安 局 邵
庄派出所民警来到曹县卓
凡 学 校 ，为 学 生 讲 解 国 旗
的由来和《国旗法》相关知
识，与学生一起唱国歌，增
强 了 大 家 的 爱 国 主 义 热
情。图为民警为学生讲解

《国旗法》。
通讯员 董西德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刘昆龙 记者 胡德光）近日，单县公安局
龙王庙派出所民警收到一封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寄来的感谢
信。信中，刘先生对民警破获电信诈骗案并退还被骗钱款表示
感谢。

原来，今年 9月份，龙王庙派出所接到单县公安局反电信诈
骗中心指令，对辖区黄某进行排查，发现黄某有诈骗嫌疑。后
与反电信诈骗中心合作，对黄某的各种收付渠道进行排查，发

现黄某曾在 4月份的时候，对刘先生以网络贷款的名义诈骗了
598元钱，于是民警立即对黄某实施抓捕。

龙王庙派出所民警将 598元钱退还给了刘先生，并向刘先
生传授了相应的防骗技巧。在电话通话中，刘先生说：“没想到
几百元的小事，会被这么重视。”龙王庙派出所民警和反电信诈
骗中心民警认真负责的态度将刘先生深深打动，于是刘先生便
写了上述一封感谢信。

本报讯（记者 胡德光）10月 7日下
午 4点左右，巨野县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电话称，一名 3岁男孩落井，急
需救援。

接警后，巨野县公安局立即指派龙
堌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同时联系消防
人员和 120救护车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先期到达现场的派出所民警对沿途交通
进行疏导，保证消防人员和 120救护人员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据了解，落井男孩是跟着姥姥、姥爷
下地干活，在灌溉完毕后收拾水管时，不
慎落入井内。该水井约 20米深，平时会
用一块石头堵着井口，灌溉时才会打
开。听到孩子的呼喊声，孩子姥爷赶紧
将水管放入井内，让孩子抱住水管防止

下沉。附近下地干活的村民听到有人落
井，也赶紧跑过来，但由于没有专业救援
设备，只能干着急。民警到达现场后，发
现井口太小，无法下到井底救人，随即民
警尝试用绳子把男孩拉出来，但由于男
孩年龄较小，加上受了惊吓，没办法配合
营救工作。为保证空气最大限度流通，
民警快速疏散了井口旁聚集的人员，并
一直通过喊话方式安抚落井儿童。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井
口过于狭小，于是用绳索沿着水管下放，
并成功套入男孩腋下。经过 20分钟的紧
张救援，被困男孩于下午 5点 10分左右
成功脱险，从报警到营救成功仅用 1小
时。随后 120救护车将其第一时间送往
医院，目前男孩已无大碍。

本报讯（通讯员 孔令乾 记者 胡德
光）“民警为了俺被盗的电动车，放弃休
息加班破案，俺心里真是暖融融的，有
这样的派出所在，俺老百姓放心。”近
日，看到自己被盗的电动车被追了回
来，家住成武的邵先生激动地说。

10月 3日上午，成武县公安局伯乐
集派出所接辖区群众邵某报警，其停放
在镇医院门诊部附近的一辆电动自行
车被盗。民警通过调阅视频监控发现，
一名戴口罩、着黄色上衣的女子进入医
院后直奔住院部方向，数分钟后将受害
人的电动自行车推出医院大门，独自驾
驶盗窃得手的电动自行车向汶上集镇
方向逃离消失。为扩大线索范围，民警
围绕案发地周围开展走访，了解到嫌疑
女子年龄 30岁左右，本地口音。结合该
女子老练的盗窃手法，民警判断该女子
应为惯犯，遂对本县区有盗窃前科的人
员进行梳理，发现汶上集镇某村的村民
张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为尽快破案，民警兵分两路，一路
对张某行踪进行追踪，一组对辖区街面
重点部位加强巡逻，力抓现行。终于，
10 月 9 日上午 8 时许，民警在街面巡逻

时发现一名驾驶电动三轮车的女子体
貌特征与张某非常相似，遂上前盘查。
该女子见民警靠近便躲进一街面门市
内，被民警依法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
查。经查，该女子正是民警苦苦寻找的
张某。

面对民警讯问，张某如实供述了 10
月 3日在伯乐集镇医院盗窃电动自行车
的犯罪事实，同时交代了其驾驶的电动
三轮车系 10月 7日在九女集镇盗窃得来
的，正欲寻找买主出售。为扩大战果，民
警第一时间将近期发生的电动车被盗案
件进行串并，同时对犯罪嫌疑人张某实
施攻心战术。在民警强大的心理攻势下,
张某的心理防线崩溃,供述了自 2020年 8
月刑满释放后，先后在多地实施盗窃二
轮、三轮车 8辆的犯罪事实。

为及时固定证据，追回被盗车辆挽
回群众损失，10 月 9 日下午 14 时，民警
押解犯罪嫌疑人张某前往实施盗窃的
现场和销赃地一一进行了指认，当日追
回被盗电动车 4辆。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被成武县公
安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让法治阳光照亮“隐秘的角落”
——“检心菏护”法治巡讲侧记

市政法系统领导干部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

巨野警方一小时成功营救落井男孩

一场用心良苦的不公开听证

成 武 警 方 抓 获 一 盗 窃 惯 犯

网络贷款受骗 民警出手追回

爱护国旗
人人有责

本报讯（通 讯 员
邹 雪）明知公司从事的
是危险化学品生产，但
为了攫取不正当利益，
仍非法掩埋危险化学品
并导致环境严重污染，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最终
被法律严惩。近日，巨
野县法院就审理了这样
一起涉嫌触犯污染环境
罪的刑事案件。

据了解，被告人夏
某新出资成立巨野某化
工科技有限公司并担任
法定代表人，公司成立
后从事危险化学品二甲
苯、甲苯、纯苯的生产销
售。公诉机关指控，该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擅自
将本应依法处置的上述
危险化学品的残留物非
法掩埋或在罐内长期储
存 ，造 成 环 境 严 重 污
染。经鉴定，上述废弃
的产品均为危险废物，
环 境 损 害 费 用 为
2489.7438 万元，其中，
应急处置费用 393.2438
万元，造成生态环境损
害费用 2096.5万元。被
告人夏某新对起诉书指
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无
异议，对自己所犯的罪
行供认不讳。夏某新及

辩护人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请求无异
议，但夏某新表示目前无能力赔偿。

法院审理时另查明，该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后，被告人夏某新一直是该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后变更登记成为夏某新个人独资公司，被
告人夏某新对该公司财务未按法律规定进行管
理。法院认为，被告人夏某新非法处置危险废
物，污染环境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污染环
境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判决被告人夏某新
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 50万元；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该化工
科技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20日内赔
偿环境损害费用人民币 2489.7438万元，及环
境损害检测费用人民币 59.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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